
《刑法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刑法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2034452

10位ISBN编号：7562034451

出版时间：2010-4

出版社：张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(2010-04出版)

作者：张兵

页数：498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Page 1



《刑法》

前言

许多法律学习者修习法律之初，往往感觉力不从心，不知道从何“破解”法律。其实，方法很容易，
只要你手中有两本书即可。第一本书就是教材，有本好的教材，就如同倾听“大师”的授课，真正学
到法学理论的精髓。而这第二本书就是法条，有本不错的法条汇编，就如同你的良师益友，可以让你
对法律的理解更为透彻，对法学的运用更加得心应手。如果离开了法条的支撑，法学理论将成为无本
之木，无水之源，空洞而虚无了。因此，一本好的法条汇编对法律修习者至关重要。而对法条的汇编
也恰恰体现着编者本身的法学素养和积淀。本书的编者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，在体系化的前提下对刑
法的各种规定、解释进行了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的综合梳理和筛选，并辅之以精心的体例上的统一安
排，使得本书的适用对象扩大到了所有的法律修习者。本书的内容力求全面而不失重点，体例独特而
不失传统，分类清晰。编排科学、实用，便于读者检索。其主要内容结构分为以下几个层次：1.[条文
主旨]对该条文中心意思的概括，本书对（刑法）总则和分则的条文主旨予以列明，统一放在法条之
后.分则的条文主旨主要以罪名的形式呈现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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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》

内容概要

《法学课堂必备法规精编之刑法》就是法条，有本不错的法条汇编，就如同你的良师益友，可以让你
对法律的理解更为透彻，对法学的运用更加得心应手。如果离开了法条的支撑，法学理论将成为无本
之木，无水之源，空洞而虚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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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丛书说明编者前言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知识点解析第一编 惑则第一章 刑法的任务、基本原则和
适用范围第一条 [立法目的]第二条 [刑法的任务]第三条 [罪刑法定]第四条 [法律面前人人平等]第五条 [
罪责刑相适应]第六条 [属地管辖权]第七条 [属人管辖权]第八条 [保护管辖权]第九条 [普遍管辖权]第十
条 [对外国刑事判决的消极承认]第十一条 [外交代表刑事管辖豁免]第十二条 [刑法溯及力]第二章 犯罪
第一节 犯罪和刑事责任第十三条 [犯罪概念]第十四条 [故意犯罪]第十五条 [过失犯罪]第十六条 [不可
抗力和意外事件]第十七条 [刑事责任年龄]第十八条 [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能力]第十九条 [又聋又哑的
人或盲人犯罪的刑事责任]第二十条 [正当防卫]第二十一条 [紧急避险]第二节 犯罪的预备、未遂和申
止第二十二条 [犯罪预备]第二十三条 [犯罪未遂]第二十四条 [犯罪中止]第三节 共同犯罪第二十五条 [
共同犯罪概念]第二十六条 [主犯]第二十七条 [从犯]第二十八条 [胁从犯]第二十九条 [教唆犯]第四节 单
位犯罪第三十条 [单位负刑事责任的范围]第三十一条 [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]第三章 刑罚第一节 刑罚的
种类第三十二条 [主刑和附加刑]第三十三条 [主刑种类]第三十四条 [附加刑种类]第三十五条 [驱逐出
境]第三十六条 [赔偿经济损失与民事优先原则]第三十七条 [非刑罚性处置措施]第二节 管制第三十八
条 [管制的期限与执行机关]第三十九条 [被管制罪犯的义务与权利]第四十条 [管制期满解除]第四十一
条 [管制刑期的计算和折抵]第三节 拘役第四十二条 [拘役的期限]第四十三条 [拘役的执行]第四十四条
[拘役刑期的计算和折抵]第四节 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第四十五条 [有期徒刑的期限]第四十六条 [有期
徒刑与无期徒刑的执行]第四十七条 [有期徒刑刑期的计算与折抵]第五节 死刑第四十八条 [死刑、死缓
的适用对象及核准程序]第四十九条 [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]第五十条 [死缓变更]第五十一条 [死缓期间
及减为有期徒刑的刑期计算]第六节 罚金第五十二条 [罚金数额的裁量]第五十三条 [罚金的缴纳]第七
节 剥夺政治权利第五十四条 [剥夺政治权利的含义]第五十五条 [剥夺政治权利的期限]第五十六条 [剥
夺政治权利的附加、独立适用]第五十七条 [对死刑、无期徒刑罪犯剥夺政治权利的适用]第五十八条 [
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计算、效力与执行]第八节 没收财产第五十九条 [没收财产的范围]第六十条 [正当
债务的偿还]第四章 刑罚的具体运用第一节 量刑第六十一条 [量刑的事实根据与法律依据]第六十二条 [
从重处罚与从轻处罚]第六十三条 [减轻处罚]第六十四条 [犯罪物品的处理]第二节 累犯第六十五条 [一
般累犯]第六十六条 [特别累犯]第三节 自首和立功第六十七条 [自首]第六十八条 [立功]第四节 数罪井
罚第六十九条 [判决宣告前一人犯数罪的并罚]第七十条 [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的并罚]第七十一条 [判
决宣告后又犯新罪的并罚]第五节 缓刑第七十二条 [适用条件]⋯⋯第五章 其他规定第二编第一章 危害
国家安全罪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第三章 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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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》

章节摘录

（1）本条规定的是犯罪故意的内容。犯罪故意的内容或者说构造应当从两个方面来把握：①认识因
素方面——行为人对自己的危害行为及其结果有无认识和认识的程度如何；②意志因素方面——行为
人对危害社会结果的态度怎样。（2）犯罪故意区分为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。其中，直接故意是
第22-24条规定的犯罪预备、犯罪未遂、犯罪中止存在的前提条件，其他罪过形式（包括间接故意）都
不存在这些未完成犯罪形态问题。间接故意的问题主要在于其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。（3）明确直
接故意与间接故意的区别是掌握本条的关键。二者的区别在于：①在认识因素方面，对行为导致危害
结果发生虽然都有认识，但认识的程度不同：直接故意一般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结
果，但也可以是明知其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；而间接故意只能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
发生危害结果。②在意志因素方面，即二者对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显然不同：直接故意是希望即
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，而间接故意则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即无所谓、听之任之的心理态度
。A.甲明知自己的财物处于国家机关管理之中。但不知此时的个人财物应以公共财产论而窃回。甲缺
乏成立盗窃罪所必须的对客观事实的认识，故不成立盗窃罪B.乙以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窃取军人的手
提包时，明知手提包内可能有枪支仍然窃取，该手提包中果然有一支手枪。乙没有非法占有枪支的目
的，故不成立盗窃枪支罪C.成立猥亵儿童罪，要求行为人知道被害人是或者可能是不满14周岁的儿
童D.成立贩卖毒品罪，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贩卖的是毒品，而且要求行为人认识（1）过失行
为构成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：一是该行为必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；二是法律明确规定了该
行为应构成犯罪。犯罪过失有两个基本类型，一是过于自信的过失；二是疏忽大意的过失。二者的区
别关键在于认识因素方面。过于自信的过失已经有所预见（认识），而疏忽大意的过失根本没有预见
（认识）。（2）掌握过于自信的过失关键在于其与间接故意的区别：在认识因素方面，二者虽然都
预见到行为发生危害结果的可能性，但对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转化为现实性，即实际上发生危害结果的
主观估计有所不同：过于自信的过失者主观上认为由于其自身能力、技术、经验或某些外界条件等，
实施行为时，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不会转化为现实性，即对可能转化为现实的客观事实发生了错误
认识，而间接故意则不存在这种错误认识。在意志因素方面。二者对危害结果的态度是不同的：间接
故意者对结果的发生虽然不是积极追求，但也不反对、不排斥结果的发生，而是听之任之、有意放任
，而过于自信的过失者不仅不追求结果的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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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刑法》

编辑推荐

《法学课堂必备法规精编之刑法》：条文主旨要点提示荚联法条特别提醒典型案例论文导航司考真题
东怀信心与责任一并留下了属于法学、法学教育、法律人的足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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